
记者传真

“三权归一”描绘杭州医保新图景

——访杭州市基本医疗保险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徐玮

周多多本刊记者

从 2008 年 1月1日 开 始，浙江省

杭州市开始实施新的 《 杭州市基本

医疗保障办法》（以下简称《 办法》）。

新《 办法》由杭州市财政部门、劳动和

社会保障部门等多部门联合制定，将

现有医疗保险管理服务资源，以医疗

保险经办机构为主管理，即在杭州市

主城区内，四种医疗保障基金（职工医

保、居民医保、新农合、医疗救助）都

由市基本医疗保险管理服务中心为主

管理，实现信息同享和基金共管，开创

了新的医疗保障模式。为此，本刊记者

采访了杭州市基本医疗保险管理服务

中心副主任徐玮。

“三权归一”  资源整合

记者：徐主任，请您简单介绍一下

杭州市新实施的基本医疗保障办法。

徐玮：好的。目前，我国现有的基

本医疗保障制度包括城镇职工基本医

疗保险（简称“职工医保”）、城镇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简称“居民医保”）、新

型农村合作医疗（简称“新农合”）和医

疗困难救助制度。这些医疗保障体系

分属三个主管部门，即职工医保和居

民医保归口劳动保障部门、新农合归

口卫生部门、医疗救助归口民政部门分

别管理。杭州市的新 《 办法》则把这

四种医疗保障基金都“归口”到劳动保

障部门统一管理（具体由所属市基本医

疗保险管理服务中心经办），即“三权

归一”。基本医疗保障整合到劳动保障

部门后，将建立实名综合信息管理库，

将城镇职工和居民的医保资料、新农

合资料及困难群众的医疗救助信息统

一管理，整合现有医疗保险管理服务

资源，实现信息同享和基金共管。

这样，原不属于基本医保范围内、

独立运作的参保人员医疗困难互助救

济和非参保人员的医疗救济等制度也

相应地整合到基本医疗保障一个制度

框架内。

记者：“三权归一”可以说是新《 办

法》中的最大亮点，走在全国前列，这

样设 置是基于什么考虑的？

徐玮：随着城镇化的不断发展，

人群重叠参保的现象越来越多，人在

城镇，户口在农村，既参加新农合又

参加城镇居民保险。但我们医保制度

设计之初，一个人是只能参加一种保

险，这种重叠参保的现象是对公 共资

源的重复利用，也是对财政资金的一

种浪费。尤其对地方财政来说压力巨

大，杭州在医保方面的补助力度非常

大，拿新农合来说，人均筹资水平就

达到了119 元，远远高于其他省市 50

元的筹资水平。其实不仅是在杭州，

对于整个浙江省来说都存在这样一种

情况。目前，浙江省新农合人均筹资水

平 90 元，宁波、嘉兴更达到人均 120

多元，加上浙江省整个城镇化水平也

高，重复参保人员多，财政压力很大。

现有的医保政策缺乏衔接，管理

上是几套体系，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像参加新农合同时又参加职工 医保

的，一个住院费用拿到两个部门报销，

我们过去是无法发现的。即便发现了，

解决起来也非常麻烦。现在在同一个

经办机构、同一个综合信息平台下，

这种现象就不会存在了。

从管理层面来讲，管理资源形成了

整合，资源得到有效利用，统一经办

机构，统一了标准。例如新农合医疗费

用的审核可能达不到基本医疗保险的

标准，要评估的话可能不按照基本医

疗标准实施，现在变成统一的经办机

构后，我们在政策把握上会统一，规

范性和效益也会提高。

人随事走  上下联动

记者：“三权归一”怎样具体操作？

其中涉及到的部门、各方利益应如 何

协调？

徐玮：这次调整总的原则是“人随

事走、上下联动”、“先调整职能和机

构，再逐步完善政策”。即将原独立运

作的新农合、医疗救助调整到劳动保

障部门管理的同时，在市医保中心内

增设负责新农合的内设机构，经管相

应业务的卫生和民政系统工作人员也

将调入劳动保障部门。计划此项工作

3年之内完成，这是我们的一个初步目

标。

实行 “三权合一”后，有关业务

信息仍按原渠道归口申报。如劳动保

障部门把新农合的数据提供给同一级

卫 生部门，同一级卫生部门汇总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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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再报送上一级卫生部门。

记者：除杭州外，我们了解到其他

地区也都把“未来统一医保管理体制”

纳入了视野。但在“归口”上有不同考

虑。比 方有些地方认 为卫生部门对医

院有“更强的控制力”，业务上也更熟

悉，所以 更倾向将经办机构统一到卫

生部门归口管理。

徐玮：事实上，我们在选择将医

疗保障统一到劳动保障部门的时候，

也有过这样的考虑。因为新农合占到

了医疗保障体系的一大块，参保人员

多，覆盖面广，一直是归口在卫生部门，

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套较

科学的管理方法和体系，管理和经办

程序，包括人员的熟练程度都已经趋

于成熟化，要打破这个局面并不容易。

但是卫生部门在医保中属于供方，在

新农合中又属于管理方，由卫生部门

归口管理实际上就是把供需两方的管

理权集中在一家手中了。很早就有专家

和学者指出，这种供需管理合一的情

况很容易造成腐败及偏颇，容易使卫

生部门在平衡医疗机构与就医人员利

益时偏向某一方，而就目前的情况来

看，很多时候这个倾向更偏向于医疗

机构一方。

科学管理  利民利医

记者：新《 办法》的这些规定对于

参保的居民来说，有什么直接的好处

呢？

徐玮：首先医保人群能够在几种

险种制度中“自由选择，随时转换”险

种，这是《 办法》中的一大亮点，也是

由“三权归一”所带来的便利。

其次在医疗救助方面，劳动保障

部门在对其他医保险种的资料进行统

计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根据医保统计

上来的数据，如家庭收入、家庭基本

情况等来确定救助的人员，避免了以前

由民政部门确定救助名单，再报到劳

动保障部门，最后由医院具体操作的

复杂过程，扩大了救助人群的覆盖面，

也将此前不属于救助人群的人员清理

了出来。
三是城镇居民增加门诊 医 疗保

障。原老年居民和少年儿童医疗保险

办法，主要是解决大病住院基本医疗

保障。为扩大医疗保险受益面，吸引更

多的城镇居民参加医疗保险，《 办法》

对城镇居民增加门诊医疗保障，起付

标准为300 元，起付标准以上个人负

担约为 50% 。筹资水平适当增加，少

年儿童从每人每年 100 元提高到 400

元，老年居民从每人每年 450 元提高

到 900 元。同时，政府进一步加大对

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投入，政府补贴

不低于人均筹资标准的二分之一，其

中对少年儿童每人补贴 250 元，老年

居民每人补贴 500 元。

四是政府买单帮助困难群众参

保。据统计，杭州市区困难家庭中有

5000 多人没有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主

要原因是医疗保险缴费标准过高，困

难人群缴费困难，但这部分人群理应

纳入基本医疗保障范围。因此，《 办

法》将法定劳动年龄内的困难家庭成

员以及重症残疾人纳入居民医保和新

农合的保障范围，所需费用由各级财

政全额补贴。

五是农民也可参加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按原医保政策，农村居民是不

能以个人身份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的，但部分缴费能力较强的农民希望

能以个人身份参加职工医疗保险。《 办

法》允许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的本市农村居民参加职工医保。

六是农民工参加医保缴费“门槛”

降低。杭州的职工医保已覆盖了农民

工，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农民工的

参保率普遍较低，仅为 30% 左右，其

中一个原因是职工医保缴费水平相对

较高，企业和农民工 感觉负担较重。

为解决农民工的参保问题，《 办法》规

定，在职工医保的框架内，按照“低缴

费、保当期、保大病”的原则建立农民

工医疗保险。农民工医保费由用人单

位以参加农民工医保的全部农民工工

资总额为基数，按月缴纳 3% ，农民工

个人不缴费，除普通门诊不纳入保障

范围，住院和规定病种门诊的保障待

遇与职工医保基本一致。降低缴费“门

槛”后，将吸引更多的农民工兄弟参加

医疗保险。

记者：您刚才提到了“自由选择、随

时转换”的概念，请您再具体谈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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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玮：我们有句很生动的话，叫“横

到边，纵到底”。所谓“横到边”，是指

所有人都有制度安排，不留制度覆盖

的真空地带；而“纵到底”，就是“自由

选择、随时转换”，是指制度之间分层

次，能衔接，能转换，能选择。

《 办法》实施后，职工医保保障水

平最高，居民医保次之，新农合比较

低，医疗救助是最低保障，层次分明。

在这样一个标准下，《 办法》规定：符

合参保条件的人员，在同一时期内只

能参加一种基本医疗保险，除有单位

的职工外，非从业人员可以按规定随

时转换不同的基本医疗保险险种。即

参加职工医保的非从业人员也可转为

参加城镇居民 医保或新农合；参加

居民医保的非从业人员也可转为参加

职工医保或新农合；参加新农合的法

定年龄内的农民也可转为参加职工医

保；农民工可参加职工医保也可选择

按照农民工办法参加医保。

自由选择还体现在城镇 非从 业

人员参保选择余地更大。杭州职工医

保已覆盖了城镇非从业人员，但在实

际运行过程中，一部分人员因职工医

保缴费标准过高 而未能参保。为此，

《 办法》明确城镇非从业人员可以参加

职工医保，也可参加居民医保和新农

合，其中参加居民医保的，医疗保险费

由参保人员按每人每年 900 元全额缴

纳，财政不补贴；参加新农合的，与

其他参保人员一样享受政府补贴。

记者：这样会不会有些人在健康

的时候参加 缴费较低的险 种，生病的

时候参加报销比例高的险 种呢？在制

定新《 办法》之时有没有考虑规避这些

“钻空子”现象？

徐玮：新 《 办法》考虑到了这种

可能性。《 办法》规定，参加新农合的

人员或是参加居民医保的人员转为参

加职工医保的，在缴纳职工医保费满 6

个月后才能够享受职工医保待遇。参加

职工医保的人员，转为参加农民工医保

的，从缴纳农民工医保费的次月起享受

农民工医保待遇。变更参保险种的参

保人员，医疗保险待遇按医疗费结算时

其可享受险种的规定执行。这样，投机

的行为就能得到有效的控制。

面临考验  勇于探索

记者：除了之前提到的部门之间的

利益协调外，新《 办法》实施过程中还

会遇到哪些困难？

徐玮：随着新《 办法》的颁布，对

医保的服务、管理机构来说，是很大

的考验，压力很大。首先，杭州市医

保盘子做得很大，仅城镇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就有 228.25万人参加，还有

310.8万农村居民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等。此外，《 办法》此次将法定劳

动年龄内的困难家庭成员以及重症残

疾人纳入基本医疗保障范围，所需费

用由各级财政全额补贴。这样，就会

有很多问题浮现出来。

一是财政投入将进一步加大。随

着保障水平的提高，就医的自由度加

大，预计医疗费发生水平将明显提高，

仅门诊放开定点一项初步估算，每年

医疗费的支出增长在 3 -5 亿元左右，

财政投入将明显增加。2007年省财政

安排专项补助资金达1.66 亿元。2008

年杭州市本级基金和财政预计将增加

支出 6 亿元。

二是经 办机构服务能 力面临考

验。新农合的加入、医疗救助的归口

管理、农民工医疗保险办法的推出都

将大大增加经办服务的工作量。同时，

参保人员要求“服务下沉，服务延伸”

对经办服务也提出了新的要求，经办

机构要注意利用街道、社区劳动保障

的服务平台，积极拓展网上办事业务，

增加远程自助服务功能，更好地为参

保人员提供服务。

三是医疗保险监管压力进一步加

大。随着医疗保障制度覆盖范围的不

断扩大，定点医疗机构、定点药店数

量的增多，医疗保险监管工作将面临

新的情况和问题。《 办法》明确提出：

建立健全由政府机构、参保人员、社

会团体、新闻单位、医药服务机构等

方面代表参加的医疗保险社会监督组

织，加强对医保管理、服务、运行的

监督。目前，相关的医疗保险违规违

法处理规定和定点医疗机构、定点药

店检查考核办法也正在起草过程中。

记者：请您评价一下未来的医改

方向。

徐玮：破除条块分割，整合各种

医保制度，进行城乡、制度之间一体

化 对接，肯定是未来的趋势。但因为

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大，应选择制

定适应当地实际的不同模式。如 浙江

就有 3 种管理模式：一是单独建立一

套居民医保制度，其缴费标准和待遇

享受标准均高于新农合，这种模式主

要被一些城镇人口 多、区域经济较发

达的地区所采用；二是将城镇和农村

居民一起 纳入新农合，在管理主体、

缴费标准和待遇享受上均与新农合一

致，这主要是部分地区在建立新农合

初期就明确将城镇居民纳入新农合，

也有部分地区考虑到当地城镇人口 少、

单建制度基金风险压 力大的实际所采

取的保障模式；三是城镇和农村居民

纳入城乡统筹合作医疗，但设 置两个

或两个以 上缴费和待遇标准，由参保

人群自由选择。该模式既能克服一些

地区城镇居民人口 较 少，单独的基金

统筹余地小的问题，又能适应不同层

次的医疗保险 需求。

将来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发展趋

势不应是通过一种制度来区分参保对

象，政府应该 为大家提供 更多的保险

产品，人们根据自己的需要和支付能

力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医保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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